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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石台县图书馆图书流转协议书

甲方（流出方）：石台县图书馆 乙方（流入方）：

负 责 人： 负 责 人：

联 系 人： 联 系 人：

通讯地址： 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
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提高现有图书流动

率 和借阅率，提升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，有效巩固县域

公共 图书服务一体化建设成效，建立县、乡图书馆总分馆与村

图书室 三级联动机制，打造我县公共文化服务特色与亮点，双

方同意共 同合作，并就图书流转事项达成如下协议。

1、甲乙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合作，乙方自愿参与石台

县图书馆提供的图书流转服务，成为甲方的流动图书服务点。

2、用于流转的图书由甲方无偿提供给乙方，图书的所有权

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享有暂时的使用权，并有责任保管好流转图书，

无偿向需求读者提供阅览、借阅服务，同时做好借阅登记工作。

3、通常情况下，图书流转服务期限为 3个月，期满乙方将

图书交还甲方；如遇乙方有特殊需求，须延长流转时间的，乙方

应向甲方说明理由，经甲方同意后，乙方可继续使用流转图书开

展相关服务和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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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乙方有权利向甲方申请流转图书的种类、数量，在条

件 允许的情况下，甲方应尽量满足乙方的合理诉求。

5、乙方应自觉遵守流转规则，不得将流转图书用于出租

、 转借其他单位和个人以获取私利，不得占有、拒还、损毁

流转图 书。

6、甲方此次提供给乙方的流转图书共计 本，甲乙

双方当面清点妥收。

7、乙方利用流转图书开展借阅活动请单独登记，以便甲方

复印相关记录存档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

生 效。

注：后附《石台县图书馆图书流转清单》。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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